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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动动产产登登记记处处本本月月组组建建到到位位
我省市县两级登记机构如何设置还需成熟方案

本报济南8月15日讯（记者 孟敏）
随着国务院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公
开征求意见，我国不动产登记又向前迈出
一大步。15日，记者从我省相关部门获悉，
山东不动产登记也稳步推进，不动产登记
处已现“雏形”，本月将组建到位。

刚刚过去的7月，省国土厅副厅长宇向
东曾介绍说，我省4月确定了省国土厅在不
动产登记管理方面的职责，并批准设立不动
产登记管理处。目前，省政府已同意建立由
省国土资源厅牵头的不动产登记工作部门
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不动产统一登记职
责整合工作。而我省的不动产登记管理处正
在加紧组建中，预计8月份组建到位。

不动产登记牵涉到千家万户，目前是
否有实际操作时间表？“济南和青岛今年底
前将开始实际操作。”今年2月18日，全省国
土资源会议上，相关人士介绍说。8月15日
记者获悉，我省不动产登记处刚刚成立，人
员还没有完全到位，正在积极组建中，目前
对不动产登记的信息，工作人员都持谨慎
态度。

记者还了解到，不动产登记是一个复
杂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国土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农业、林业、海洋、公安、民政、税务、
工商、金融、审计、统计等各个部门，省里将
不动产登记统一到国土资源一个部门，但
到市一级、区县一级如何处理，现在还没有
一个成熟的方案。

据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待国家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后，济
南将就如何开展不动产登记做更详细的规
定。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相关人
士则表示，青岛已采取“房地合一（房产、土
地两证合一）”的模式，这为推行不动产统
一登记创造了条件。

此外，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农村地籍调
查，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颁证，
将农民房屋纳入确权登记颁证范围。同时
将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纳入统一的不动产登
记体系，率先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

征求意见稿仅注明国家机关等可查询房产信息

济济南南办办案案律律师师可可申申请请““查查房房””
“本着个人信息保密的原

则，不同的人查询权限是有限
的。”15日，济南市房屋产权交
易中心有关人士指出，如果查

询自己的房屋信息，有关房子
的所有档案信息都可以查到，
包括产权的办理和变更等信
息；如果因为买房而查询别人

的信息，则只能查到房子的自
然信息以及是否有抵押查封的
情况，对于房子是否有共有产
权人等产权信息则无法查询。

1
业主本人

利害关系人查询房产档
案，这个该如何理解？记者了
解到，《房地产登记技术规
程》对“利害关系人”的表述
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房地
产登记结果影响或可能影响

其合法权益的人。即利害关
系人必须是与该房屋的产权
有利害关系，对房屋产权归
属存有争议（如有证据证明
自己是权利人），或者对权利
内容有争议（如认为权利内

容与实际状况不符，损害了
自己的利益）。

而单纯的债权债务（例
如借条）、调查合同对方资信
等查询则不能认为是有物权
法上的利害关系。

2
利害关系人

记者了解到，公检法部
门的工作人员出于办案需
要，可以查询相关当事人的

房屋档案。而在房屋纠纷处
理过程中，办案律师凭借相
关手续可以进行当事人的房

屋档案查询。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子慧 宁书文

3
公检法部门等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不动
产信息查询的意见指出，权利人、利害关系人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可依法

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但是却未对律师查询他人不动产
信息作出规定。目前济南“查房”规定有哪些呢？

业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查询本人名下房产。

利害关系人持国家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查询他人房产信息，如直系亲属（配偶、子女或父母）持
有效身份证明和结婚证等亲属关系证明，也可查询相关当事人名下房产。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提供单位介绍
信、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及相关证明材料，可查询、复制相关的登记资料。

不动产“上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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